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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公眾持股量及

恢復買賣

茲提述開易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China Sun Corporation（「China Sun」）、

Central Eagle Limited（「Central Eagle」）及Golden Diamond Inc. （「Golden

Diamond」，連同China Sun及Central Eagle，統稱「聯合要約人」）於二零一九年九月

二十日刊發有關（其中包括）要約截止、要約結果及本公司公眾持股狀況的聯合公

告以及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刊發有關自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日直至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期間授出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8.08 (1) (a)條的公告

（「該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

義。

恢復公眾持股量

本公司已獲配售代理告知， 55,700,000股本公司股份（「股份」）（佔本公告日期本公

司已發行股本約 11.98%）已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透過配售代理配售予獨立

承配人（「配售事項」）。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承配人

並非本公司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緊隨配售事項完成後，概無配售事項下

的承配人或彼等各自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已成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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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配售事項完成後，合共 116,257,400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25%）由公

眾人士持有。因此，自配售事項完成起，本公司的公眾持股量已恢復至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的至少 25%，符合上市規則第 8.08 (1) (a)條。以下為本公司緊接及緊隨配

售事項完成前後的股權架構概要：

緊接配售事項完成前

緊隨配售事項完成後及於

本公告日期

股份數目 概約% 股份數目 概約%

聯合要約人及彼等各自的一

致行動人士

—China Sun 166,206,331 35.76 133,706,331 28.77

—Central Eagle 154,097,663 33.15 130,897,663 28.16

—Golden Diamond 83,942,606 18.06 83,942,606 18.06

小計： 404,246,600 86.97 348,546,600 74.99

公眾股東： 60,557,400 13.03 116,257,400 25.01

總計： 464,804,000 100.00 464,804,000 100.00

恢復買賣

股份已自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以待恢復股

份的公眾持股量。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股份自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上午九

時正起於聯交所恢復買賣。

承董事會命

開易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莊衛東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莊衛東先生、邱傳智先生、吳航正先生及麥融斌先

生；非執行董事為林萍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梁家鈿先生、鄭康祺先生及劉懷

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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